
发布单位：教务处  

教务通知               发布时间：2018-04-18 15:36  

 

关于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全体师生： 

本学期开学以来，在学校领导、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教学

秩序稳定，教学工作运行良好。但仍有少数同学旷课、迟到、代课、

代完成作业，个别教师私自停课、代课、调课、不严格遵守上下课

时间等现象发生，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按照学校“两个从严”

工作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严肃教学纪律，加强教风、

学风监管，维护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现就课堂教学若干纪律要求

重申如下，望全体师生遵照执行。 

一、学生学习 

1.学生必须依照课堂教学时间按时上、下课，不准迟到、早退

和无故旷课。因病、因事不能到课者应事先向辅导员请假，假条统

一由班委（纪律委员）保管，并持假条向当天上课教师上报考勤登

记。无假条者教师可按旷课论处。 

2.学生上课要专心听讲，遵守课堂纪律，上课期间不玩手机，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服从教师管理。 

3.学生在课堂上应自觉保持文明与卫生习惯，不将早餐带入教

室，垃圾随时清理。 

二、教师上课 



1.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要恪守“科学研究无禁区、

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基本准则，主动加强教学课堂主阵地建设，强

化对学生的正面引导，自觉抵制违法违规行为，严禁在教学活动中

传播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内容，不给错误言论以传播渠道。 

2.教师应严格遵守学校关于课堂教学的相关规定，按时上下课，

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下课，更不得无故缺（停）课、调课、由他人

代课。一经查处，将按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严肃处理。 

3.教师进入课堂应做到仪表端正，上课期间不随意离开教室或

做与授课无关的事情；应对课堂纪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质量全

面负责，不得随意调整教学进度、教学内容。 

4.教师必须严格执行课堂考勤制度，特别是公共课、选修课、

合班专业课等非行政编班任课教师要加强教学管理，严格将课堂考

核（含考勤）结果纳入期末课程结构成绩。 

三、学校管理 

1.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工作，制定加强教

风、学风建设的制度和措施并严格落实到位。 

2.各二级学院要加强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密切配合与协调，

重点加强对大二年级学生和非行政编班学生的课堂教学管理，使教

学工作与学生管理各项工作有序进行。采取措施，坚决杜绝无故旷

课、代课（含课堂代课、网络课程代学）等现象的发生。 

3.各二级学院及教学巡查部门应按照《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实施方案》等管理制度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完

成教学值勤工作并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问题要及时报教务处处理。



相关部门和巡查人员对教师课堂教学异常情况隐瞒不报、包庇涉事

教师等行为，一经查处，将按照学校规章制度给予严肃处理。 

4.教务处将进一步加强学生信息员队伍建设。对教学过程中出

现的异常情况，学生信息员要第一时间向教务处反馈。对隐瞒不报、

事后不配合调查、包庇涉事教师等行为，一经发现，取消该学生信

息员资格，全校通报批评且全年不能参加评优评先活动。对认真开

展教学信息收集工作的信息员予以奖励。 

希望广大师生从自我做起，从日常做起，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纪

律。希望各二级学院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把教风、学风建设作为

一项大事常抓不懈，切实做到强教风、优学风。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18 年 4月 18 日 

 


